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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暨变更证券简称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公司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同

意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2.2.18 条的规定，公

司股票应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停牌一天，但因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

行股票事项，公司股票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仍处于停牌状态。公司计

划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披露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公告，届时公司将

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开市

起复牌。公司股票将自 2017 年 4 月 19 日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。撤销

退市风险警示后，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由 5%恢复为 10%。 

2、公司中文证券简称将自 2017 年 4 月 19 日起由“*ST 舜船”

变更为“江苏国信”，证券代码不变，仍为“002608”。 

 

一、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

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因 2014 年度财务会

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。根据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2.1 条第（四）款“最近一个会计年



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，交

易所有权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”，公司股票自 2015 年

4 月 30 日起被实行“退市风险警示”特别处理。股票简称变更为“*ST

舜船”，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度限制为 5%。 

公司 2015 年度报告披露后，因 2014 年、2015 年连续两个会计

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负值、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

值，且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下称“南京中院”）于 2016 年 2 月 5 日

受理了债权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股票交易自 2016 年 5 月 3 日起继续被实行“退

市风险警示”特别处理，股票简称仍为“*ST 舜船”，股票交易的日

涨跌幅度限制为 5%。 

二、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所做的工作 

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，公司在股票交易被实行“退市风险警

示”特别处理的期间，进一步完善公司内控管理，积极配合公司破产

重整工作，筹划和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努力消除退市风险，具体

措施如下： 

（一）健全公司内控制度，加强内部管理工作 

2015 年，公司着重完善内部控制管理，规范业务流程和决策程

序，努力维持公司平稳运营。公司定期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，对公司

重大事件集体讨论、集体决策。根据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需经董事

会、监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的，坚决按照法规规范召开会议进行审议。

此外，公司梳理在手业务，严抓资金管理，并积极通过司法等途径减

少损失，从多方面做好风险控制工作。 

（二）积极配合重整工作，处置公司债务危机 

2016 年 2 月公司进入破产重整阶段，公司积极配合管理人工作，



保证了重整工作的顺利进行。重整过程中，公司启动了债权申报工作，

管理人启动了公司除货币资金以外的全部资产拍卖工作，在三次流拍

后，经债权人委员会同意，管理人于 2016 年 5 月 12 日与江苏舜天资

产经营有限公司签署了《资产转让协议》，将公司除货币资金外的全

部资产以 138,014.77 万元现金方式转让给资产经营公司（下称“资

产处置”）。其后，公司按照第二届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《江

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职工安置方案》对公司职工进行了

妥善安置。2016年 9 月 23 日，舜天船舶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出

资人组会议，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和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。2016

年 10月 24日，南京中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。

12 月 27 日，公司公积金转增股票实施完成。通过破产重整程序，公

司以现金加股票方式向债权人进行了清偿，较好的处置了原有的债务

危机。 

（三）努力推进资产重组，顺利实现扭亏为盈 

    为使公司重新焕发活力、恢复盈利能力，在公司重整过程中，公

司还同步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，

公司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

集团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国信集团”）持有的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

公司 81.49%的股权、江苏新海发电有限公司 89.81%的股权、江苏国

信扬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90%的股权、江苏射阳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

100%的股权、扬州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5%的股权、江苏国信靖江

发电有限公司 55%的股权、江苏淮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95%的股权、

江苏国信协联燃气热电有限公司 51%的股权。公司原有船舶业务通过

重整过程中的资产处置进行了剥离，优质的信托及火电资产的注入，



增强了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，提高公司了资产质量和盈利

能力。通过资产重组，公司总资产规模、净资产规模、收入规模、净

利润水平、基本每股收益均有较大幅度增加。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

重组资产交割完成，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2016 年业绩实现扭亏为盈。 

三、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依据 

1、2015年 5 月，公司在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主要银

行账户被查封冻结，查封账户为中国银行南京雨花支行。2015 年 7

月，该主要银行账户已被解封。目前，公司已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的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。 

2、2016年 4 月 28 日，会计师出具了《关于消除公司 2014 年度

审计报告非标意见相关事项的说明》，并对公司 2015 年度财务会计报

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由此，公司因 2014

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而

导致被实行“退市风险警示”特别处理的情形已消除。 

3、2016年 10 月 24 日，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(2015)宁商破

字第 26 号之四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批准了公司的重整计划并裁定终

止了公司的重整程序。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向管理人提交了《关

于执行完毕的报告》。同日，管理人向南京中院提交了《关于江苏舜

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告》，报告了管理人

监督债务人执行重整计划的有关情况，认定《重整计划》已经执行完

毕。2017 年 3 月 28 日，天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

2016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“标准无保留意见”的审计报告。根据该

审计报告，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185,232.32 万元，截止

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2,021,735.71 万元。根据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有关规定，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



示特别处理的情形已消除,公司已满足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

件，且公司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的其他需要

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，故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9

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。 

四、公司申请变更证券简称的说明 

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25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》，拟将公司名称由“江苏舜天

船舶股份有限公司”变更为“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”。近日，公司

完成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，并取得了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

《营业执照》。 

鉴于公司名称已正式变更为“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”，且公司

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，故公司于 2017

年 3 月 29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变更证券简称的申请。 

五、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变更证券简称的批准情况 

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变更证券简称请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

所审核同意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根据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2.2.18 条的规定，公司股票应于

2017年 4月 18日停牌一天，但因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，

公司股票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仍处于停牌状态。公司计划于 2017 年

4 月 19 日披露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公告，届时公司将向深圳证券

交易所申请股票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开市起复牌。公

司股票交易自 2017 年 4 月 19 日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，公司中文证券

简称将自 2017 年 4 月 19 日起由“*ST 舜船”变更为“江苏国信”，

证券代码不变，仍为“002608”，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由“5%”变

更为“10%”。 



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八日 




